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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10时 50分宣布开会 

通过议程 

1． 议程通过。 

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以及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

领巴勒斯坦领土局势 

2． 主席通知委员会，他于 2003年 2月 20日致信秘

书长（A/ES-10/218-S/2003/202），其中对以色列军

事当局计划夺取伯利恒领土并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

去表示关切，并指出，委员会对以色列政府着手执行

“接缝线地区计划”表示不安，这是一个单方面隔离

计划，是对“绿线”的挑战。 

3． Al-Kidwa先生（巴勒斯坦观察员）说，他首先想

谈谈巴勒斯坦内部局势。2000年 9月以来以色列发动

的邪恶和血腥的军事行动毁坏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的大多数机构；与此同时，存在着往往是无理的外部

压力，它们干扰了中东政治进程。然而，巴勒斯坦解

放组织中央委员会在 2003 年 3 月 8 日会议上还是采

取了重要步骤，接受了阿拉法特主席的提议，即要求

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修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基本

法》，并设立总理职位。马哈茂德·阿巴斯，又称为

阿布·马赞，被任命为总理。他将按总统制全权履行

职能。要求他在三星期内提出政府方案，供巴勒斯坦

立法委员会投票通过。 

4． 希望占领国以色列以及国际社会支持巴勒斯坦

新政府改变本区域的局势，但巴勒斯坦人民对是否能

得到支持并不乐观。和平解决冲突的障碍并非巴勒斯

坦内部局势，而是以色列顽固地拒绝创造和平解决所

需的政治条件。以色列政府并没有改变策略，而是回

到了过去的立场，即伊扎克·沙米尔和其他人的立场：

它谋图建立一个“大以色列”，扩展疆界，有效阻止

在其 1967 年以来占领的领土上建立任何有意义的巴

勒斯坦主权国家。除非国际社会更坚定地予以反对，

以色列的这一立场不会改变。 

5． 第二，他想谈谈由欧洲联盟、俄罗斯联邦、美利

坚合众国和联合国这四方拟订的中东和平路线图。尽

管巴勒斯坦方面对路线图有保留意见，但它准备接受

并执行路线图。而以色列却不是这种态度，它要求大

幅修改该文件。他最近听说以色列前参谋长、现任国

防部长穆法斯先生正在起草替代计划。此人被巴勒斯

坦人民视为战犯。 

6． 以色列仍在推迟公布路线图，它原先说可在大选

后公布路线图，后来又说要到以色列新政府成立后，

然后说伊拉克战争后，然后又是巴勒斯坦政府就职

后。布什总统表示，他本人致力于路线图，承诺在巴

勒斯坦新政府就职后便立即公布路线图，但与此同时

附带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条件，可能为无限制修改路线

图打开大门，使它失去实际价值。 

7． 巴勒斯坦方面看不到有什么理由可让人乐观，但

它正耐心等待采取切实步骤，将路线图转化为行动。

巴勒斯坦的基本立场未变，那就是：没有必要的法律

依据，中东和平进程便不可能有牢固基础，而法律依

据只能来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仍在等待安全理事会

通过适当决议，等待路线图的通过。这些行动将为巴

勒斯坦和以色列把和平进程推向新阶段。 

8． 他谈的第三点涉及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兼

秘书长个人代表勒厄德·拉森先生于 2003年 3月 19

日向安全理事会作的每月简报。拉森先生提供的陈述

和数据反映了当地令人担忧的局势。鉴于联合国是四

方之一，他还表明了对路线图的明确立场，那就是：

应立即和不作任何修改地通过路线图。 

9． 巴勒斯坦观察员称赞特别协调员及其肩负的使

命，但对简报的某些方面提出质疑。首先，简报使用

了不符合联合国政策的术语，用“西岸和加沙地带”

取代公认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

土”。第二，简报没有说明现有局势的法律和政治背

景，即外国占领。第三，简报未明确提及《日内瓦第

四公约》及占领国的义务。将提请秘书长和特别协调

员注意这几点关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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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他谈到的第四点是巴勒斯坦对以下问题的关切：

未经安全理事会授权而进行的伊拉克战争；战争将给

伊拉克人民带来苦难，其影响可能波及巴勒斯坦人

民。即便以色列政府不利用战争作为扩大攻击的借

口，它仍有可能企图改变定居方面的当地局势或在战

后利用战争的政治结果。 

11． 当地局势远非平静。前一天，五名巴勒斯坦人（包

括两名儿童）在伯利恒被杀害。其中三人是一起刺杀

行动的受害者。以色列竖起的隔离墙实际上封锁了伯

利恒的入口，以色列已利用这道墙侵吞了巴勒斯坦土

地。此墙常常是冲突的起因，没收土地和刺杀行动仍

在继续，因为阿里尔·沙龙企图占领多达三分之一的

西岸领土。 

12． 他谈到的最后一点涉及 2003 年 2 月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举行的第十三届不结盟运动国家元首或政府

首脑会议。他表示赞赏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声明，其

中将定居者殖民主义列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民族权

利及实现和平解决的主要障碍。声明呼吁扭转此类殖

民主义行为，对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犯下的战争

罪行无一例外地适用法律补救措施。首脑会议讨论了

不结盟运动巴勒斯坦问题委员会的复兴问题，该委员

会可不无益处地与其联合国的对应机构相辅相成。关

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声明还强调以色列在大会和国际

会议工作中的代表问题应符合国际法。 

13． 这样的声明要求国家在本国、区域和国际各级采

取具体行动，包括采取具体措施适用《日内瓦第四公

约》。上述首脑会议的成果提供了充分基础，有助于

当地局势的解决，有助于重新考虑某些政策，以便找

到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 

14． Zackheos先生（塞浦路斯）说，鉴于巴勒斯坦经

济情况恶劣，塞浦路斯正在将提供给联合国近东巴勒

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年度摊

款增加 80％。为了响应紧急呼吁，本年度塞浦路斯摊

款将增加 300％。他希望能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以

此切实实现巴勒斯坦权利。 

15． Percaya 先生（印度尼西亚）提议派遣一个代表

团，前往拉马拉协助阿拉法特先生，以此表明委员会

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及其不可剥夺的权利。 

16． Al-Kidwa先生（巴勒斯坦观察员）欢迎印度尼西

亚代表的提议，并赞同宜表示一下团结声援，尽管占

领国可能会阻扰这样一个行动。 

17． Abbas 先生（阿拉伯国际联盟观察员）说，伊拉

克战争不应使国际社会转移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关注。

委员会应加倍努力，避免巴勒斯坦问题被挤到次要位

置。 

2003年 5月 13日至 14日联合国支持中东和平国际会

议以及 2003年 5月15日支持中东和平公共论坛，基辅 

18． 主席感谢乌克兰政府作东主办这两次会议，并介

绍了有关这两次活动的第 1号工作文件。 

19． 委员会注意到第 1号工作文件。 

20． Kulyk 先生（乌克兰）说，他相信这两次会议将

有助于国际社会努力推动在中东地区实现持久的公

正及和平。 

主席关于出席 2003年 2月 20日至 25日在吉隆坡举

行的第十三届不结盟运动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议

的报告 

21． 主席汇报说，此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决定接受

东帝汶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为新成员国，并决定

下次首脑会议在古巴举行。会议通过的文件包括一份

关于继续复兴不结盟运动的宣言、关于伊拉克问题的

声明、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声明、总报告员的报告和

最后文件。 

22． 在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声明中以及最后文件的

相关段落中，不结盟运动谴责以色列占领军继续摧毁

巴勒斯坦社会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呼吁占领军立即

撤至 2000 年 9 月前所占位置，执行安全理事会相关

决议。首脑会议敦促以色列遵守《日内瓦第四公约》

及其附加议定书，不损害制止战争罪的工作及国际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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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法院的作用。首脑会议重申，以色列在大会及国际

会议工作中的代表问题应符合国际法，以色列的代

表证书不应涵盖以色列自 1967年以来占领的领土。

不结盟运动欢迎 2002年 3月 28日贝鲁特阿拉伯国

际联盟首脑会议通过的《阿拉伯和平倡议》，支持四

方拟订的“路线图”，但对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未

在其中表示遗憾。首脑会议并鼓励必要的国际声援

和主动行动，如 2002年不结盟运动对巴勒斯坦的访

问。 

23． 首脑会议最后文件重申以色列在叙利亚戈兰高

地的一切举措都系非法行为，呼吁恢复叙利亚对戈兰

高地的主权。与会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并重申黎巴

嫩有权捍卫其领土，表示支持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

队（联黎部队）。 

24． 第十三届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召开后，伊斯兰

会议组织（伊会组织）于 2003年 2月 26日举行伊

拉克和中东问题非正式首脑会议。与会代表团在首

脑会议上对未经安全理事会核可的伊拉克战争及其

对中东局势、尤其是对巴勒斯坦的破坏性影响表示

关切。 

25． Mohd Isa先生（马来西亚）说，作为不结盟运动

主席，马来西亚继续致力于巴勒斯坦事业。阿拉法特 

主席无法亲身出席首脑会议，只能通过视像发言，这

反映了被占领领土的局势。 

其他事项 

26． 主席说，2003年 3月 18日，他收到非洲联盟常

驻联合国观察员的一份普通照会，其中表示非洲联盟

委员会希望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委员会工作。接受非洲

联盟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委员会工作将填补一个长期

空缺。非洲联盟及其前身非洲统一组织一贯支持委员

会的任务、目标和活动。 

27． 他的理解是委员会希望满足非洲联盟委员会的

愿望，接受后者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委员会工作。 

28． 就这样决定。 

29． Kébé先生（非洲联盟观察员）说，非洲联盟宜在

委员会发挥观察员作用。非洲联盟首脑会议经常讨论

巴勒斯坦问题，坚定不移地认为亚西尔·阿拉法特主

席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1971 年以来，阿

拉法特主席每次都出席非洲统一组织和非洲联盟首

脑会议，除了 2002 年德班首脑会议，他因众所周知

的原因而未能出席。 

 中午 12时零 5分散会 

 

 


